
坪山龙岗废气处理方案深圳恶臭气体出台预防治理方案

产品名称 坪山龙岗废气处理方案深圳恶臭气体出台预防治
理方案

公司名称 深圳市耀中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坪山区东纵路425号301

联系电话 13603072192 13760109034

产品详情

近期，生态环境部印发《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以下简称
《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对应急处置阶段如何开展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进行了规范指
导。针对《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的编制原因、适用范围等问题，生态环境部应急中心负责
同志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为什么要编制《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

答：2013年8月原环境保护部印发《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以下简称
《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施行以来在突发环境事件定级、损害赔偿、推动企业加强环境管理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发现部分地区在组织开展环境损害评估时，存在责任落实不
到位、评估内容不全面、技术体系不完善、信息公开欠缺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按照《环境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根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部署，生态环境部组织制定了《直接经济
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替代《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

问：《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答：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适用于本办法。
核设施及有关核活动发生的核与辐射事故造成的辐射污染事件，不适用于本办法。

问：为什么将直接经济损失确定为现在的范围？

答：《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规定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与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有直接因果关系的



损失，发生在事件发生后至应急处置结束期间，通过总结历史案例，直接经济损失主要包含事件造成的
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生态环境损害数额、应急处置费用以及其他可以确定的直接经济损失。另外，为
保护人体健康、财产以及生态环境所发生的必要的合理防护费用，也属于直接经济损失。

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的工作主体是谁？

答：《环境保护法》规定有关人民政府是评估工作的责任主体，《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明
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本级人民政府的部署下，组织开展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
评估工作。有关人民政府或者部门开展的损害评估工作，已经包含有关内容的，可以直接采用。对于跨
行政区域的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评估工作，由共同上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开展。

考虑到我国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实际情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明确生态环境部门可以
协调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相关方委托有关机构开展评估工作，并承担评估费用。此规定一方面可以缩短评
估委托的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在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协调监管下，也可以保障评估的客观性
和中立性。

问：什么评估机构可以接受委托开展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

答：《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中没有设定机构门槛，具备技术能力的评估机构包括生态环境
部推荐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以及其他第三方机构。在地方的实际工作
中，对于一般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等影响范围小、评估工作简单的事件，可以由评估工作责任主体自行评
估，《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中没有对自行评估做出专门规定，“可以”在法律用语中是非
强制的选择性授权，做出“可以”的规定不影响自行评估的开展。

问：为什么在规定中提出了应急过程梳理？

答：应急处置过程梳理是核算事件直接经济损失必须开展的工作，可以很好的记录应急处置过程，为进
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奠定基础。为此，《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提出在评估过程中
，要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污染控制和清理等应急处置措施进行梳理，并且分析应急措施的成本、效果
和潜在环境风险等情况。此外，在开展评估实践中发现，周边群众非常关心事件对环境的影响，因此要
求评估机构分析梳理说明污染物排放量、污染物迁移扩散和在生态环境中的留存情况，以及事件发生前
后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等，积极回应群众关切。

问：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直接经济损失评估都包括什么内容？

答：《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明确要对突发生态环境事件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以及生
态环境损害数额、应急处置费用以及应急处置阶段可以确定的其他直接经济损失进行核定，确定的直接
经济损失数额可以服务事件定级、xingzhengchufa，以及为公益诉讼、损害赔偿等提供依据。

问：为什么要特别对信息公开提出要求？



答：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要求，评估结论应向社会进行公开，然而在调度和调研中发现，由于对信息
公开缺乏细节规定，信息公开环节在实际工作中严重缺失。因此《直接经济损失评估工作程序规定》对
信息公开的程序、方式和内容进行了细化规定。要求组织开展评估工作的生态环境部门，在报请本级人
民政府批准后立即向社会公开评估结论。公开方式考虑信息的长期保存和新媒体的应用，其形式主要包
括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发布会以及报刊、电视、官方两微等。公开内容包括评估结论、直接经济
损失核定结果、评估组织方、评估机构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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